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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應記載事項

一、費用之揭示及收取方式

業者應於維修場所明顯處揭示基本

保養或常用維修項目所需之零配件價格、

服務報酬、拖吊費等各項費用，或提供

消費者查詢之方式。

估價不得收費；如需拆裝或電腦診

斷始得估價者，其費用由雙方另行約定。

業者應確保前二項收取之費用，不

得超過原廠費用標準。

二、維修及額外項目、費用之告知義務

業者於維修前應將維修項目及費用

告知消費者，經其同意後再行維修。

業者於維修中發現另有其他項目待

汽車維修定型化契約
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本契約於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經消費者

攜回審閱○○日。（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一日）。

業者應於簽約前將契約內容交付消費者審閱，並

為詳細之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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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；或所需費用超過預定維修費用時，

業者於進行維修或繼續維修前，應先行

將其項目及費用告知消費者，並經其同

意後再行維修。

前二項情形，業者怠於告知或未為

告知而逕行維修時，其能回復原狀者，

應予回復原狀；無法回復原狀者，不得

請求消費者支付因而增加之費用。消費

者因此而受有損害者，並得請求賠償。

三、零配件之選定

維修車輛有更換零配件之必要時，

除另有約定外，業者應以正廠零配件更

換。

前項所稱正廠零配件，指由製造商

或代理商以其名義供應之新品零配件。

業者如因正廠零配件缺貨者，經雙

方同意所需費用及待料期間後，得由業

者代買。

更換之零配件，經消費者選定後，

非經消費者同意，業者不得變更。

業者未經消費者同意變更選定之零

配件為維修時，消費者得請求業者回復

原狀；無法回復原狀者，消費者無須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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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其所變更維修之費用；消費者因此受

有損害者，並得請求賠償。

更換之正廠零配件，除另有約定外，

應載明製造日期，且不得為盜贓遺失物。

四、自備零配件之確認

消費者要求以自備零配件維修者，

應於維修文件或其他經雙方同意之文件，

加註自備零配件明細，並經消費者簽名

確認。

五、維修品質之擔保

業者應擔保其完成之維修工作，具

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

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。

六、保固內容及免責事由

業者完成維修工作交車時，應確保

車輛（包括各種零配件、板金、噴漆）

於正常操作情形下，自交車之日起至少

一年或行駛至少二萬公里範圍內 ( 以先到

者為準 )，如發生與維修時同一故障或瑕

疵者，業者應免費負責維修。

因下列情形之一，致發生與維修時

同一故障或瑕疵者，業者不負保固責任：

( 一 )故障或瑕疵因消費者自備之零配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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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致。但因業者安裝不當所致之故

障或瑕疵，或因故意或過失未發現

零配件之瑕疵，或明知該瑕疵而未

告知消費者時，不在此限。

( 二 )消費者於維修完成後，自行於車輛
原始出廠設計之外所為非原廠之加

裝、改裝。

第一項保固內容及其免責事由，應

記載於維修文件。

七、維修後零配件之處理

業者於維修完成後交車前，應提供

消費者檢視更換之零配件，並由消費者

決定攜回或交由業者處理。

八、維修項目之檢測或路試

業者於維修完成後交車前，應就維

修項目進行檢測或路試，並由消費者確

認是否完全修復。

九、給付遲延

業者已開始維修工作但逾交車時間

尚未完成者，消費者得定三日以上工作

日催告業者完成維修工作。業者未於期

限內完成者，消費者得視情形，終止或

解除契約，並得請求業者賠償因未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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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修工作所生之損害。

前項逾期交車而消費者未終止或解

除契約者，業者應提供代步車或按日補

償消費者必要之交通費用 (不得低於同等
級車之租車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) 。

十、維修車輛之保管責任

消費者將維修車輛交付業者進行維

修後，業者應負責保管，不得另外收取

費用。

前項維修保管期間內，業者對於維

修車輛之毀損、滅失，應負責任。但因

不可抗力，或因消費者之故意或過失行

為所致者，不在此限。

維修工作完成、終止或解除契約後，

消費者應即領回維修車輛；經業者通知

消費者領回，而消費者未領回時，業者

得依當地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按日計算，

向消費者收取車輛停放費用，並僅就故

意或重大過失，負其責任。

十一、使用維修車輛之禁止

業者不得自行使用或交付第三人

使用維修車輛。但其使用為試車所必

要範圍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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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違反前項規定者，應給付消

費者相當之費用，如有損害，並應負

責賠償。

十二、消費者契約解除權

業者開始維修前，消費者得隨時

解除契約，並取回維修車輛。

十三、消費者契約終止權

業者開始維修後，消費者得隨時

終止契約。但應給付業者已完成維修

項目之費用。

十四、車輛故障或瑕疵之鑑定

為釐清車輛故障或瑕疵之原因及

責任，消費者得先行墊支鑑定費用委

託鑑定單位從事必要之鑑定，業者應

配合並提供爭議車輛判定說明書、原

廠技術資料及相關文件供鑑定單位完

成鑑定。

 

貳、不得記載事項

一、不得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期間，或已給予

消費者審閱期間。

二、不得約定廣告或消費者與業者間之口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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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定僅供參考或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

三、不得約定排除於交車時未能發現瑕疵之

擔保責任。

四、不得約定業者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而消

費者不得異議。

五、業者除收取約定之維修費用外，不得約

定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，亦不得

以消費者未給付此等費用而留置維修車

輛。

六、不得約定收回維修契約。

七、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

或顯失公平之約定。 

 汽車維修定型化契約範本

本契約於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經甲

方攜回審閱○○日。（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一日）

乙方應於簽約前將契約內容交付甲方審閱，

並為詳細之說明。

委託維修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汽車維修業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就車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車輛訂定維修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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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　約定維修項目、費用

維修項目、預定維修費用、實際維

修費用及保固期間等如附件之汽車維修

表。

第二條　費用之揭示及收取方式

乙方應於維修場所明顯處揭示基本

保養或常用維修項目所需之零配件價格、

服務報酬、拖吊費等各項費用，或提供

甲方查詢之方式。

估價不得收費；如需拆裝或電腦診

斷始得估價者，其費用由雙方另行約定。

乙方應確保前二項收取之費用，不

得超過原廠費用標準。

第三條　維修費用及給付方式

本件預定維修□項目為○○○○ 
□如附維修表 (工單 )。

本件預定維修費用總計新臺幣

○○○元 (核實支付 )，除另有約定外，
由甲方於交車時在維修場所給付乙方。

本件維修費用採□一次□分○次以

□現金□支票□信用卡□其他方式支付。

甲方採分次方式給付者，付款時間

及方式由雙方自行約定。

甲方以信用卡付款時，乙方不得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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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加收其他手續費。

第四條　維修及額外項目、費用之告知義務

乙方應於維修前將維修項目及費用

告知甲方，經甲方同意後再行維修。乙

方於維修中發現有其他非約定之維修項

目待修或超過預定維修費用時，亦同。

前項情形，乙方怠於告知或未為告

知而逕行維修時，其能回復原狀者，應

予回復原狀。無法回復原狀者，不得請

求甲方支付因而增加之費用。甲方因此

而受有損害者，並得請求賠償。

乙方□應通知□無須通知甲方保險

公司○○公司。

第五條　零配件之選定

維修車輛有更換零配件之必要時，

除另有約定外，乙方應以正廠零配件更

換。

前項所稱正廠零配件，係由製造商

或代理商以其名義供應之新品零配件。

如乙方因正廠零配件缺貨者，經雙

方同意所需費用及待料期間後，得由乙

方代買。

更換之零配件，經甲方選定後，非

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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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未經甲方同意變更選定之零配

件為維修時，甲方得請求乙方回復原狀；

無法回復原狀者，甲方無須支付其所變

更維修之費用；甲方因此受有損害者，

並得請求賠償。

更換之正廠零配件，除另有約定者

外，應載明製造日期，且不得為盜贓遺

失物。

第六條　自備零配件之確認及免責事由

甲方要求以自備零配件維修者，應

於維修文件或其他經雙方同意之文件，

加註自備零配件明細，並經甲方簽名確

認。

前項自備零配件之瑕疵所致損害，

乙方不負擔保及賠償責任。但因乙方安

裝不當所致之損害，或因故意或過失未

發現該瑕疵，或明知該瑕疵而未告知甲

方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七條　維修品質之擔保

乙方應擔保其完成之維修工作，具

備約定之品質，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，

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。

第八條　擔保責任一：瑕疵之修補

維修工作有瑕疵者，甲方得定相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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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，請求乙方修補之。

乙方不於前項所定期限內修補者，

甲方得自行修補或委請其他業者修補，

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修補所必要之費用，

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費用。但瑕疵非

重要者，不得解除契約。

修補費用過鉅或不能修補者，乙方

得拒絕修補，甲方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

少費用。但瑕疵非重要者，不得解除契

約。

第九條　擔保責任二：損害賠償

因維修工作所發生之瑕疵，甲方除

得依前條規定請求外，如因此致甲方或

該車輛使用人受有人身或財產上損害，

或對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，甲方

並得請求乙方賠償。

第十條　保固內容及免責事由

乙方完成維修工作交車時，應確保

車輛（包括各種零配件、板金、噴漆）

於正常操作情形下，自交車之日起○年

（○個月）或行駛○萬公里範圍內（至

少一年或行駛至少二萬公里，以先到者

為準 )，如發生與維修時同一故障或瑕疵
者，乙方應免費負責維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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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下列情形之一，致發生與維修時

同一故障或瑕疵者，乙方不負保固責任：

一、故障或瑕疵因甲方自備之零配

件所致者。但因乙方安裝不當所致之故

障或瑕疵，或因故意或過失未發現零配

件之瑕疵，或明知該瑕疵而未告知甲方

時，不在此限。

二、甲方於維修完成後，自行於車

輛原始出廠設計之外所為非原廠之加裝、

改裝者。

第一項保固內容及免責事由，應記

載於維修文件。

第十一條　維修後零配件之處理

乙方於維修完成後交車前，應提

供甲方檢視更換之零配件，並由甲方

決定攜回或交由乙方處理。

第十二條　維修項目之檢測或路試

乙方於維修完成後交車前，應就

維修項目進行檢測或路試，並由甲方

確認是否完全修復。

第十三條　交車時間

□維修所需零配件為現貨者：

乙方應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前

完成維修工作並交車。但於維修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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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另有其他項目待修者，交車時間

另行約定。

□維修所需零配件非現貨者：

乙方預定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前完成維修工作，並應於本契約簽訂

之日起○○日內通知甲方確定之交車

時間。但於維修中，發現另有其他項

目待修者，交車時間另行約定。

第十四條　給付遲延

乙方已開始維修工作但逾交車時

間尚未完成者，經甲方定○日 (三日以
上工作日 )之期間催告乙方完成維修工
作仍未完成者，甲方得視情形終止或

解除本契約，於給付已完成維修項目

之費用後，取回維修車輛。

前項情形，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

因未完成維修工作所生之損害。

第一項逾期交車而甲方未終止

或解除本契約者，乙方應提供代步車

或按日補償甲方必要之交通費用（不

得低於同等級車之租車費用之百分之

五十）。

第十五條　受領遲延與留置權

甲方未清償其應負擔之實際維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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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者，乙方得留置車輛。

第十六條　收取非約定費用與留置車輛之禁止

除本契約約定之維修費用外，乙

方不得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，

亦不得以甲方未給付此等費用而留置

維修車輛。

第十七條　保管處所及其變更

乙方應將維修車輛停放於維修場

所內。但有急迫之情事，並可合理推

定甲方若有該情事亦允許變更停放場

所者，乙方得變更之，其費用由乙方

負擔。

第十八條　維修車輛之保管責任

甲方將維修車輛交付乙方進行維

修後，乙方應負責保管，不得另外收

取費用。

前項維修保管期間內，乙方對於

維修車輛之毀損、滅失，應負責任。

但因不可抗力，或因甲方之故意或過

失行為所致者，不在此限。

維修工作完成、終止或解除契約

後，甲方應即領回維修車輛；經乙方

通知甲方領回，而甲方未領回時，乙

方得依當地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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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，向甲方收取車輛停放費用，並

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，負其責任。

第十九條　維修車輛內物品之保管

甲方將維修車輛交付乙方時，應

自行取走車內之金錢、有價證券、珠

寶及其他貴重物品。除甲方報明其物

之品名、價值及數量交付保管，並經

乙方同意者外，乙方不負保管責任。

第二十條　使用維修車輛之禁止

乙方不得自行使用或交付第三人

使用維修車輛。但其使用為試車所必

要範圍者，不在此限。

乙方違反前項規定者，應給付甲

方相當之費用，如有損害，並應負責

賠償。

第二十一條　甲方契約解除權

乙方開始維修前，甲方得隨時

解除契約，並取回維修車輛。

第二十二條　甲方契約終止權

乙方開始維修後，甲方得隨時

終止契約。

前項情形，甲方應給付乙方已

完成維修項目之費用。

第二十三條　違法加裝、改裝之拒絕及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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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不得建議甲方加裝、改裝

汽車零配件。

甲方要求乙方加裝、改裝汽車

零配件之指示，如有違反交通、環

保或其他相關法規情事者，乙方應

告知甲方並拒絕加裝、改裝。

第二十四條　維修紀錄之保存

乙方應將維修紀錄副本交付甲

方，並負責保存該紀錄三年。

第二十五條　車輛故障或瑕疵之鑑定

為釐清車輛故障或瑕疵之原因

及責任，甲方得先行墊支鑑定費用

委託鑑定單位從事必要之鑑定，乙

方應配合並提供爭議車輛判定說明

書、原廠技術資料及相關文件供鑑

定單位完成鑑定。

第二十六條　合意管轄

因本契約而生之事件，雙方合

意以○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

院。

前項約定不得排除消費者保

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

二十八條第二項、第四百三十六條

之九規定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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締約當事人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網址或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

第二十七條　本契約一式二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

一份為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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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電話、地址

撥打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，將直接轉接至所

在地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。

縣市別 電話 傳真 地址

台北市 02-27256169 02-27206281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
路 1 號 1 樓東區

高雄市 07-3373685 07-3312813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
三路 2 號

新北市 02-29683092 02-89536837
新北市板橋區中山
路 1 段 161 號 1 樓
聯合服務中心

基隆市 02-24276001 02-24230765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
路 1 號

桃園市 03-3383070 03-3391709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
路 1 號 7 樓

新竹市 03-5220862 03-5249224 新竹市北區中央路
111 號

新竹縣
03-5518101 
#5080 03-5585306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

六路 10 號

苗栗縣 037-364724 037-377347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
路 100 號 7 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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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
04-22289111 
#23800 04-22259509

台中市西屯區台灣
大道三段 99 號文心
樓 10 樓

嘉義市 05-2221661 05-2275217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
199 號

嘉義縣 05-3620338 05-3620156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
村祥和一路東段 1 號

南投縣
049-2222106 
#1099 049-2205129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

路 660 號 A 棟 3 樓

彰化縣 047-294472 047-274527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
路 2 段 416 號

雲林縣
05-5522000 
請總機轉消費
者服務中心

05-5329473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
路 2 段 515 號

台南市 06-2997788 06-2974597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
路 2 段 6 號

屏東縣
08-7320415 
#2211 08-7328031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

路 527 號

宜蘭縣
039-251000 
#2521~2528 039-9252841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

北路 1 號

花蓮縣 038-226195 038-230941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
路 17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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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東縣 089-330577 089-330483 台東縣台東市博愛
路 275 號

澎湖縣
06-9266266 
06-9274400 06-9277260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

路 32 號

金門縣 082-372852 0823-23418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
路 60 號

連江縣 0836-26192 0836-26978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
村 101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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